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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5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公告编码：2021（015）号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母公司实

现的净利润 57,598,666.78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

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5,759,866.68 元后，加以

前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 803,016,808.86 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854,855,608.96 元。 

经董事会研究，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2020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

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

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

长效激励机制，结合公司实际，公司先后于2020年9月24日、2020年10月12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0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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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全部用于后续实

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2020年10月28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截至2020年10月27日本次回购已实施完毕，公司

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283,604

股，累计支付总金额为100,087,239.97元（不含交易费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述规定，公司2020年度已实施回购股

份金额100,087,239.97元视同现金分红，且已到达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

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综合公司2020年度实际经营情况、中长期发展规划和

短期生产经营实际，为进一步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公司拟2020

年度不再另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计划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长期发展需要，支持公

司各项业务的开展以及流动资金需求等，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

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与投

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四、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审核意见  

1、董事会意见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0 年度回购支付的金额

已经达到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公司 2020 年度未分配利润累计滚存至下一年度，

用于支持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保障公司的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共同利益。董事会同意 2020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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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

提出的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和当前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监事会一致同意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5日 


